
【研發處通知】 

有關114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_特色計畫申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 

一、申請截止：114年3月10日(星期一)下班前 

二、申請說明： 

1.行政、學術各單位以跨單位(系、院)或跨領域方式提出申請。(各學院申請上限

為2案；其中理工學院及環生學院申請上限為4案) 

2.每案申請額度無上限，經費編列請參照114學年度中程計畫動支原則辦理。 

3.特色計畫需符合對應中程計畫架構之目標(附件1)。  

4.特色計畫將召開相關審查會議審核(必要時將邀請提案人出席報告)。  

5.114學年度之特色計畫主軸如下： 

(1)  AI融入教學及應用。(需列出配合之課程名稱) 

(2)  超高齡社會因應對策。 

(3)  淨零碳排與永續發展趨勢。 

三、應備文件： 

1.114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_特色計畫提案申請表(附件2)。  

2.請於截止日前將申請文件紙本送至研發處各承辦窗口；並另以電子郵件方式寄

送電子檔至研發處信箱(cufk@dep.pccu.edu.tw)。  

四、文件下載： 

上述所提之相關文件電子檔請至研發處網站：計畫管理=>中程計畫管理，頁面

下方的114學年度特色計畫申請專區下載。

(https://ord.pccu.edu.tw/p/412-1008-17654.php?Lang=zh-tw) 

五、如有任何相關問題，請洽研發處中程計畫承辦窗口： 

承辦同仁 聯絡分機 負責單位 

張文星 19104 各行政單位 



承辦同仁 聯絡分機 負責單位 

張美姿 19103 
文學院、國際外語學院、理工學院、法學院、

社科學院 

李家安 19102 
環生學院、商學院、新傳學院、藝術學院、教

育學院、體健學院 

 


